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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永善县茂林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云陆矿采评报〔2019〕第 231号 

 

云南陆缘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受永善县自然资源局的

委托，对“永善县茂林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本公司接受

委托之后，根据国家有关采矿权评估的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的原则，按照

公认的评估方法，遵循《矿业权评估程序规范》（CMVS 11000—2008）规定的评估程

序，对该矿进行了尽职调查、收集资料与评定估算，对该采矿权在 2019 年 9 月 30

日所表现的采矿权出让收益作出了公允反映。现将评估情况及评估结论报告如下： 

1．评估机构 

评估机构名称：云南陆缘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住      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霖岚广场 B座 27层 2712-2716号； 

法定代表人：善在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36682615778；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08〕007号。 

2．委托方概况 

评估委托方：永善县自然资源局（见附件第 7页）。 

3．评估目的 

永善县自然资源局拟以挂牌方式出让“永善县茂林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

按国家有关规定，需对该采矿权出让收益底价进行评估。本次评估即是为了实现上

述目的，而为委托方确定上述采矿权在本评估报告所述各种条件下和评估基准日时

点上采矿权出让收益底价提供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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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评估对象与评估范围 

4.1 评估对象 

评估对象为“永善县茂林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 

4.2 评估范围 

据《矿业权评估委托书》（见附件第 7页），评估范围为： 

矿山名称：永善县茂林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以下简称“茂林建筑石料用

灰岩矿”）； 

开采矿种：建筑石料用灰岩； 

开采方式：露天开采； 

生产规模：10.00 万吨/年； 

矿区范围：经昭通市国土资源局备案的由昭通市通力资源服务中心组织专家评

审通过的《云南省永善县茂林梯子石采石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正文第 4页中“表 1～1 梯子石采石场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表”确定的矿区范围。矿区

范围拐点坐标详见表 1。 

表 1  茂林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表（1980西安坐标系） 

拐点编号 X Y 

矿 1 3064784.175 35363774.09 

矿 2 3064727.269 35363658.62 

矿 3 3064860.619 35363487.17 

矿 4 3065023.603 35363379.22 

矿 5 3065163.303 35363506.22 

矿 6 3065182.353 35363624.76 

矿 7 3065046.886 35363745.41 

矿 8 3064938.936 35363711.54 

矿区面积：0.1075平方千米；开采深度：由 2790米至 2630 米标高。 

矿产资源储量估算范围：据《云南省永善县茂林梯子石采石场建筑石料用灰岩

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估算范围（估算面积：0.1075 平方千米；由 8

个拐点圈定（拐点坐标见附件第 21 页），估算标高为 2790米～2630 米）与矿区范围

一致。矿区范围与矿产资源储量估算范围的位置关系，详见图 1。 

 

 



（云南省）永善县茂林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云南陆缘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3 

 

 

 

 

 

 

 

 

 

 

图 1  矿区范围与矿产资源储量估算范围的位置关系图 

矿产资源储量类型及数量：据《云南省永善县茂林梯子石采石场建筑石料用灰

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区范围内保有资源储量（122b＋2S22）2373.36 万吨。

其中：保有基础资源储量（122b）1447.37万吨，压覆次边际经济资源量（2S22）925.99

万吨。 

据《矿业权评估委托书》，出让年限为 6 年，次边际经济资源量（2S22）暂不出

让，不参与本次出让收益评估计算（见附件第 7页）。则，评估计算年限内拟动用评

估利用资源储量为 63.16 万吨（计算过程详见“11.7.2 服务年限”）。 

截至评估基准日，上述范围内未设置其他矿业权，无矿业权权属争议。 

5．评估基准日 

据《矿业权评估委托书》，本项目的评估基准日确定为 2019年 9月 30日。评估

报告中的计量和计价标准，均为该评估基准日的客观有效标准。 

6．评估依据 

6.1 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3）《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241号）； 

（4）《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国土资发〔2000〕30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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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管理办法（试行）》（国土资发〔2003〕197号）； 

（6）《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业权出让管理的通知》（国土资发〔2006〕12号）； 

（7）《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财综

〔2017〕35号）； 

（8）《国土资源部关于完善矿产资源开采审批登记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国土

资规〔2017〕16号）； 

（9）《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探矿权采矿权管理办法（2015 年修订）

和云南省矿业权交易办法（2015年修订）的通知》（云政发〔2015〕49号）； 

（10）《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编著，2008 年 8 月中国

大地出版社出版）； 

（11）《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编著，2008 年

10月中国大地出版社出版）； 

（12）《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 

（13）《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17766－1999）； 

（14）《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13908－2002）。 

6.2 行为、产权和取价依据 

（1）《矿业权评估委托书》； 

（2）《关于<云南省永善县茂林梯子石采石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

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昭市国土资矿储备字〔2017〕46 号）； 

（3）《<云南省永善县茂林梯子石采石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评审意见书》（昭市通力矿评储字〔2017〕46 号）； 

（4）《云南省永善县茂林梯子石采石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昆明龙宇达矿产资源有限公司 2017年 3月编制）； 

（5）《矿山建设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专家审查意见书》； 

（6）《云南省永善县茂林梯子石采石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

案（2017）》（永善县茂林梯子石采石场 2017 年 3月编制）； 

（7）评估人员收集的其他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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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概况 

本章内容除“7.7 矿山开发利用现状”外，均摘自《云南省永善县茂林梯子石

采石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7.1 矿区位置和交通 

矿区位于永善县城 182°方向，直平距约 60 千米，在永善县茂林镇甘杉村境内。

矿区地理坐标为：东经 103°36′54″～103°37′09″，北纬 27°41′20″～

27°41′35″。 

甘杉至冷米村组公路从矿区南部通过（距离约 300米），该村组公路在甘杉与昭

通—茂林、永善公路相接。矿区至永善县城运距约 120千米，至昭通运距约 70千米，

至茂林运距约 12千米，至甘杉运距约 2.5千米。 

7.2 矿区自然地理与经济概况 

矿区属构造侵蚀、剥蚀中高山山地地貌，地势总体中部高、周边低，地形最高

点标高 2790 米，最低点标高 2545 米，最大相对高差 245 米（矿区范围内地势北东

部高、南西部低，地形最高点标高 2790米，最低点标高 2646米，最大相对高差 144

米）。地形坡度一般 20°～30°，局部较陡，植被较一般，以杂草为主。地形地貌条

件中等。 

矿区地表水系不发育，仅见季节性冲沟。矿区位于当地侵蚀基准面以上，地表

坡形有利于大气降水的排泄，矿床充水为季节性大气降雨的下渗，开采范围内裂隙

水可通过采场边坡及斜坡自然排泄。矿区地表水系属长江流域金沙江水系。 

矿区地处云贵高原北部，属北温带山地季风气候，四季温差不大，干湿季分明，

垂直变异突出。全年平均气温 13℃，最冷月平均气温 2.O℃，最热月平均气温 16℃，

最高气温 32℃，最低气温-12℃，11 至次年 2 月为冰冻期。矿区降雨量较充沛，降

水量 670毫米，其中干季 116.5毫米，雨季 553.5毫米，降雨主要集中在 5～8月，

降雨量约占全年的 87%，最少为 12 月至次年 2 月，降水形式以降雨、雪、霜为主。

日照时数为 1172.8小时。风向多为北西风、北风。 

矿区当地居民以汉族为主，杂居彝、苗等少数民族，劳动力充裕。农作物以玉

米、土豆、荞麦为主。工业薄弱，仅有采石场。矿区邻近昭通至永善公路，通电，

通讯方便，内、外部建设条件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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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矿区地质工作概况 

（1）1971年，云南省地质局开展了 1∶50万云南省区域水文地质调查。 

（2）1980年，云南省地质局区域地质调查大队提交了《1∶20 万昭通幅区域地

质图》。 

（3）2017年 3月，昆明龙宇达矿产资源有限公司编制了《云南省永善县茂林梯

子石采石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17 年 5 月 11 日，昭通市通力

资源服务中心组织专家对该报告进行了评审，并出具了《<云南省永善县茂林梯子石

采石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昭市通力矿评储字

〔2017〕46 号）。2017 年 5 月 12 日，昭通市国土资源局以《关于<云南省永善县茂

林梯子石采石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

（昭市国土资矿储备字〔2017〕46号）对该报告提交的资源储量进行了备案。 

截至2017年2月 28日，评审通过的矿区范围保有资源储量（122b＋2S22）2373.36

万吨。其中：保有基础资源储量（122b）1447.37 万吨，压覆次边际经济资源量（2S22）

925.99万吨。 

7.4 矿区地质概况 

7.4.1 矿区地层 

矿区内出露地层为第四系（Q）、二叠系上统峨眉山玄武岩组（P2β）、二叠系下

统茅口组（P1m）。现将其地层、岩性由新到老分述如下： 

（1）第四系（Q） 

分布于矿区较平坦地带，主要为坡积、残积红色、黑色粘土、含砾粘土，厚度 O～

3米。与下伏地层均为不整合接触。 

（2）二叠系上统峨眉山玄武岩组（P2β） 

分布于矿区东部外围，为灰绿色、灰黑色致密状、斑状、杏仁状及气孔状玄武

岩，地层厚度 224～834米。与下伏二叠系下统茅口组（P1m）地层呈假整合接触。 

（3）二叠系下统茅口组（P1m） 

为灰色、深灰色中厚层状、块状灰岩，分布于整个矿区范围及外围一定区域，

为矿山开采矿体，地层产状 105°∠12～15°，厚度 100～253 米。与下伏二叠系下

统栖霞组（P1q）地层呈假整合接触。 



（云南省）永善县茂林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云南陆缘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7 

7.4.2 矿区构造 

矿区位于一小背斜构造（B）东翼（近轴部），地层产状 105°∠12～15°。区内

断裂不发育，岩溶、节理裂隙较发育，岩石较破碎。矿区地质构造复杂程度为中等

类型。 

7.4.3 岩浆岩 

矿区东部出露二叠系上统峨眉山玄武岩组（P2β）玄武岩，玄武岩属基性火山岩

（岩浆岩）。矿区未发现侵入岩体。 

7.5 矿产资源概况 

7.5.1 矿体（层）特征 

矿区矿床类型为浅海相碳酸盐岩沉积矿床。岩性为灰、深灰色灰岩。矿体产于

二叠系下统茅口组（P1m）地层，出露较好，形态简单，层位稳定，呈中厚层状、块

状产出。 

区内矿体具稳定的含矿层位，矿体走向北东—南西，产状 105°∠12～15°，厚

度大于 100 米。岩石较破碎，节理裂隙、岩溶较发育。矿体沿走向、倾向厚度变化

不大，属厚度稳定的矿层。 

7.5.2 矿石质量 

（1）矿石物质组成 

矿区石灰岩为一套浅海相碳酸盐岩，颜色偏深，矿物成分主要为方解石（碳酸

钙），经采样化验，矿石体重 2.60克/立方厘米。矿石主要用作建筑石料。 

岩石主要呈细晶结构，块状构造，致密、性较脆。风化面呈灰色，局部表面具

刀砍状溶蚀特征。矿石质地均匀，是民用建筑、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较好石料。 

（2）矿石化学成分 

矿石主要化学组分有：CaCO394.69%、AL2030.65%、Si021.8%、Fe2O30.4%、MgO1.8%、

SO30.02%、CaO52.8%、烧失量 42.17%。 

（3）矿石风（氧）化特征 

矿区内矿体地表 0～3米内风氧化程度中等。 

（4）矿石类型和品级 

矿区矿石自然类型为沉积岩，工业类型属建材层状非金属矿床。 

http://baike.so.com/doc/5447974-5686342.html
http://baike.so.com/doc/5447974-56863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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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所产矿石主要用于建筑石料。矿石 CaO含量 52.8%，为一级品，属较好的建

筑石料。 

7.5.3 矿体围岩及夹石 

矿区二叠系下统茅口组（P1m）灰岩矿体上覆地层为二叠系上统峨眉山玄武岩组

灰绿色、灰黑色致密状、斑状、杏仁状及气孔状玄武岩，地层厚度 224～834米。局

部矿体表层有厚 0～3米的坡积、残积红色、黑色粘土、含砾粘土。矿体下伏岩层为

二叠系下统栖霞组（P1q）灰至深灰色块层状石灰岩、生物灰岩，厚度大于 100～352

米。石灰岩矿层偶夹少量灰泥岩。 

7.5.4 矿石共伴生矿产 

矿区矿床为二叠系下统茅口组（P1m）灰岩，无共（伴）生矿产。 

7.5.5 矿石加工技术性能 

矿石中有害元素含量均低于工业要求指标，矿石属于较佳产品。经简单筛选后，

用破碎机破碎成粗、细（面）砂后销售给当地建筑商，主要用于修筑公路、房屋等。

矿石易开采、易加工，以其为原料生产的产品质量稳定，且生产过程中无有害成分

危及人员、生产设备，所以矿石加工技术性能较好。其加工流程如下：矿石→一级

破碎、筛分→二级破碎、筛分→成品。 

7.6 开采技术条件 

7.6.1 水文地质条件 

矿区拟为露天开采，地下水埋藏较深，对矿区无充水影响；矿区充水为季节性

大气降雨的下渗，开采范围内裂隙水可通过采场边坡及斜坡自然排泄。因此，地表

水及地下水对采矿活动无较大影响。 

综上所述，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属以岩溶裂隙含水层直接充水为主的简单类型。 

7.6.2 工程地质条件 

矿区断裂不发育。区内矿体为层状、块状岩类较坚硬岩组，岩石强度高。岩溶、

节理裂隙较发育。需将采场边坡角及边坡高度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加强采场边坡的

监测、监控和岩溶探测工作，以免发生岩溶塌陷和采场边坡滑坡、崩塌、掉石等，

威胁施工人员及设备安全。 

综上所述，矿区工程地质条件属以层状岩类较坚硬岩组为主的中等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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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3 环境地质条件 

矿区内地质环境较脆弱，随着矿山的开采，易导致环境变差，为此，要加强对采

场边坡的变形监测和岩溶探测，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防止岩体产生较大规模的开裂

变形、崩塌、岩溶塌陷而造成伤害和环境恶化。 

综上所述，矿区环境地质条件属以次生环境地质问题为主的中等类型。 

7.7 矿山开发利用现状 

茂林建筑石料用灰岩矿为新立矿山，尚无开采活动。 

8．评估实施过程 

本评估项目自 2018 年 1 月 3 日至 2019 年 11 月 5 日止。委托方曾于 2018 年 1

月初，委托本公司对“永善县茂林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

本公司以 2018 年 1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开展评估工作，完成了尽职调查，评定

估算，编写了评估报告初稿等工作，委托方一直未通知出具评估报告。 

2019 年 10 日 23 日，委托方重新出具《矿业权评估委托书》，要求以 2019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该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本公司收到委托方 2019 年

10日 23日《矿业权评估委托书》后，重新启动评估程序。下文介绍重新启动评估程

序后的评估实施过程。 

（1）尽职调查阶段：2018年 1 月 4日至 1月 6日，本公司评估人员张照有赴矿

山所在地，在永善县国土资源局相关人员的协助下，对纳入评估范围的采矿权进行

产权核查，收集、核实有关资料。2019 年 10 月 23 日重新启动评估程序之后，我公

司评估人员重新收集了当地矿产品市场价格等资料，并对其他评估资源再次进行了

核实。 

（2）评定估算阶段：2019年 10 月 24日至 2019年 11月 4日，评估人员根据调

查了解的情况，对收集到的有关资料进行整理、归纳和分析，确定了评估方法，制

定了评估方案，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定估算，完成评估报告初稿和

内部复核。 

（3）提交报告阶段：2019年 11月 5日，本公司向委托方出具正式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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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评估方法 

9.1 评估方法的选取 

2017 年 3 月，昆明龙宇达矿产资源有限公司编制了《云南省永善县茂林梯子石

采石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以下简称《储量核实报告》）；2017年

3月，永善县茂林梯子石采石场编制了《云南省永善县茂林梯子石采石场建筑石料用

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2017）》（以下简称《开发利用方案》）。《储量核实报

告》通过相关职能部门评审并备案，《开发利用方案》通过相关职能部门审查。 

根据上述资料，茂林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预期收益年限可以预测，预期收益和风

险可以预测并以货币计量，具备收益途径评估方法应用的前提条件。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的相关规定，对具备评估资料条

件且适合采用不同评估方法进行评估的，应当采用两种以上评估方法进行评估，通

过比较分析合理形成评估结论，鉴于截至本次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9 月 30 日，基准

价因素调整法、交易案例比较调整法的相关准则规范尚未发布实施，相关参数无法

可靠获取，相似的交易案例难以获得，不具备采用基准价因素调整法、交易案例比

较调整法进行评估的条件；以及委托方提供的资料不能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的

要求等因素，并结合茂林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储量规模、生产规模均为小型，

本次评估只采用收入权益法对茂林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其

基本思路是：将各年销售收入折现后累计求和，再用采矿权权益系数调整估算评估

计算年限内（333）以上类型全部资源储量的评估值。 

9.2 收入权益法的计算公式 

 

   

式中：P——采矿权评估价值； 

SIt——年销售收入； 

k——采矿权权益系数； 

i——折现率； 

t——年序号（t＝1，2，3，……，n）； 

n——评估计算年限。 

 
k

i
SIP

n

t
tt 













 

1 1

1



（云南省）永善县茂林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云南陆缘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11 

10．评估相关资料评述 

本次评估委托方提供了《储量核实报告》及其评审、备案材料和《开发利用方

案》及其审查材料，现分别对上述资料评述如下： 

10.1 地质勘查资料评述 

2017年 3月，昆明龙宇达矿产资源有限公司编制了《储量核实报告》（见附件第

22页）。2017年 5月 11日，昭通市通力资源服务中心组织专家对该报告进行了评审，

并出具了《<云南省永善县茂林梯子石采石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评审意见书》（昭市通力矿评储字〔2017〕46 号）（以下简称《评审意见书》，见附件

第 9页）。2017年 5月 12日，昭通市国土资源局以《关于<云南省永善县茂林梯子石

采石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昭市国

土资矿储备字〔2017〕46号）对该报告提交的资源储量进行了备案（见附件第 8页）。 

评估人员分析后认为：《储量核实报告》由具有固体矿产勘查乙级资质的单位编

制，已通过相关职能部门组织的专家评审，并在昭通市国土资源局进行了备案；《储

量核实报告》储量估算范围与本次评估范围一致，其提交的资源储量可以作为本次

评估的基础数据。 

10.2 矿山设计资料评述 

2017 年 3 月，永善县茂林梯子石采石场编制了《开发利用方案》（见附件第 68

页）。2017年 4月 26 日至 5月 11日，昭通市通力资源服务中心组织专家对该方案进

行了审查，并出具了《矿山建设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专家审查意见书》（见附件第

65～67页）。 

《开发利用方案》设计依据的储量资料为《储量核实报告》，设计开采方式为露天

开采，开拓方案为公路—汽车运输开拓；设计利用资源储量 1447.37万吨，采矿回采

率 95%，生产能力 10.00 万吨/年；设计服务年限 30 年；产品方案为建筑石料用灰岩

原矿经破碎加工成碎石、砂料。《开发利用方案》对项目进行了概略技术经济分析。 

评估人员分析后认为：《开发利用方案》设计范围与本次评估范围一致，并且

通过了相关职能部门组织的专家审查；《开发利用方案》设计采用的开采方式、开

拓方案、开采技术指标等基本符合当地类似矿山实际，可作为本次评估技术指标选

取参考依据，但其经济评价内容过于粗略，无法获取详细的经济参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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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评估参数的确定 

本次评估技术指标主要依据《储量核实报告》及其《评审意见书》、《开发利用

方案》选取，部分技术经济指标参考《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矿业权出让收益评

估应用指南（试行）》、《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其他

有关政策法规、技术经济规范和评估人员掌握的资料确定。关于各参数的取值说明

如下： 

11.1 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 

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 

＝储量核实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储量核实基准日至评估基准日的动用资源储

量＋储量核实基准日至评估基准日期间净增资源储量 

据《储量核实报告》及其《评审意见书》，截至 2017年 2月 28日，评审通过的矿

区范围保有资源储量（122b＋2S22）2373.36万吨。其中：保有基础资源储量（122b）

1447.37万吨，压覆次边际经济资源量（2S22）925.99万吨（见附件第 18、57、58页）。 

据《矿业权评估委托书》，次边际经济资源量（2S22）暂不出让，不参与本次出

让收益评估计算（见附件第 7页）。 

据“7.7 矿山开发利用现状”，茂林建筑石料用灰岩矿为新立矿山，尚无开采活

动，无动用量。储量估算基准日至评估基准日期间无净增资源储量。 

则，本次评估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为（122b）1447.37万吨。 

11.2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规定，矿业权范围内的资源储量均

为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本次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为 1447.37 万吨。 

11.3 开采方式 

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采用露天开采方式（见附件第 75页）。 

本次评估确定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 

11.4 开采技术指标 

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采矿回采率为 95%（见附件第 73页）。 

本次评估确定采矿回采率为 95%。 



（云南省）永善县茂林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云南陆缘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13 

11.5 产品方案 

据《开发利用方案》，产品方案为建筑石料用灰岩原矿经破碎加工成碎石、砂料

（见附件第 81页）。 

考虑到本次评估所采用评估方法（收入权益法评估建筑材料矿产仅有原矿产品

所对应的采矿权权益系数、无加工产品所对应的采矿权权益系数）及采矿权评估有

关要求，本次评估确定产品方案为原矿（建筑石料用灰岩）。 

11.6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采矿回采率 

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利用资源储量全部为（122b）资源储量（见附件第 73

页）；另据《矿业权评估委托书》，次边际经济资源量（2S22）暂不出让，不参与本次

出让收益评估计算（见附件第 7页）。本次评估用设计损失量为 0。则本次评估利用可

采储量为：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1447.37－0）×95%＝1375.00（万吨） 

本次评估利用可采储量为 1375.00万吨。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估算详见附表三。 

11.7 生产能力及服务年限 

11.7.1 生产能力 

据《矿业权评估委托书》，生产规模为 10.00万吨/年（见附件第 7页）。 

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生产能力为 10.00万吨/年（见附件第 73页）。 

本次评估确定矿山生产能力为年产原矿 10.00万吨。 

11.7.2 服务年限 

矿山合理服务年限根据下列公式计算： 

T＝Q÷A 

式中：T—合理的矿山服务年限； 

Q—评估利用可采储量（1375.00 万吨）； 

A—矿山生产能力（10.00万吨/年）； 

由此计算出茂林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的矿山服务年限为： 

T＝1375.00÷10.00＝137.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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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林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的矿山理论服务年限为 137.50年。 

据《矿业权评估委托书》，出让年限：6 年（见附件第 7页）。根据《矿业权评估

参数确定指导意见》有关规定，采用收入权益法评估计算时，不考虑建设期；本报

告评估计算年限取 6 年，自 2019年 10月至 2025年 9月。评估计算年限内拟动用评

估利用资源储量 63.16 万吨（1447.37÷137.50×6）。 

11.8 销售收入估算 

11.8.1 计算公式 

年销售收入＝原矿产量×原矿不含税销售价格 

11.8.2 产品产量 

据“12.7.1 生产能力”，原矿年产量为 10.00万吨。 

11.8.3 销售价格 

鉴于茂林建筑石料用灰岩矿为新立矿山，尚无开采活动，无销售数据。本次评

估参照《永善县团结窝荡砂石厂基本情况介绍》和《永善县黄华水田石旮旯采石场

基本情况介绍》的销售数据综合取值。 

据《永善县团结窝荡砂石厂基本情况介绍》，矿山产品方案为：公分石（占比 30%）、

瓜米石（占比 20%）、细砂（占比 40%）、粉砂（占比 10%），矿山不含税不含运费销售

价格分别为：公分石 30.00元/吨、瓜米石 30.00 元/吨、细砂 30.00元/吨、粉砂 40.00

元/吨，破碎成本 10.00 元/吨（见附件第 85 页）。则，计算得建筑石料用灰岩原矿

不含税加权平均销售价格为 21.00 元/吨[（30.00×30%＋30.00×20%＋30.00×40%

＋40.00×10%）－10.00]。 

据《永善县黄华水田石旮旯采石场基本情况介绍》，矿山产品方案为：公分石（占

比 30%）、瓜子石（占比 30%）、石粉（占比 40%），矿山不含税不含运费销售价格分别

为：公分石 20.00 元/吨、瓜子石 25.00 元/吨、石粉 25.00 元/吨，破碎成本 5.00

元/吨（见附件第 86 页）。则，计算得建筑石料用灰岩原矿不含税加权平均销售价格

为 18.50元/吨[（20.00×30%＋25.00×30%＋25.00×40%）－5.00]。 

综合上述材料，本次评估建筑石料用灰岩原矿不含税销售价格取 19.75 元/吨

[（21.00＋18.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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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4 年销售收入 

正常生产年份销售收入以 2020年为例： 

年销售收入＝10.00×19.75＝197.50（万元） 

11.9 折现率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的规定：折现率＝无风险报酬率＋风险

报酬率。无风险报酬率可以选取距离评估基准日前最近发行的长期国债票面利率、

选取最近几年发行的长期国债利率的加权平均值、选取距评估基准日最近的中国人

民银行公布的 5 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等作为无风险报酬率。本次评估无风险报酬率选

取距离评估基准日前最近发行的长期国债票面利率取值 4.00%。据《矿业权评估参数

确定指导意见》，风险报酬率＝生产阶段风险报酬率＋行业风险报酬率＋财务经营

风险报酬率，生产阶段风险报酬率、行业风险报酬率、财务经营风险报酬率分别为

0.15～0.65%、1.00～2.00%、1.00～1.50%，由此计算得风险报酬率在 2.15%（0.15%

＋1.00%＋1.00%）至 4.15%（0.65%＋2.00%＋1.50%）之间。折现率在 6.15%（2.15%

＋4.00%）至 8.15%（4.15%＋4.00%）之间。 

本次评估折现率取 8.00%。 

11.10 采矿权权益系数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

折现率为 8%时，产品方案为原矿的建筑材料矿产采矿权权益系数为 3.5%～4.5%。茂

林建筑石料用灰岩矿水文地质条件属简单、工程地质条件属中等、地质环境条件属

中等；矿山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综合分析后，本次评估采矿权权益系数取 3.90%。 

12．应征收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12.1 资源储量的评估值 

将第 11章参数代入“9.2 收入权益法的计算公式”，计算出评估计算年限（6年）

内（333）以上类型全部资源储量的评估值为 35.70万元。单位资源储量价值为 0.57

元/吨（35.70÷63.16）。 

计算过程详见附表二。 

12.2 应征收的矿业权出让收益 

应征收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采用《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



（云南省）永善县茂林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16 云南陆缘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推荐的下列公式计算： 

                            

 

公式中：P—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P1—估算评估计算年限内（333）以上类型全部资源储量的评估值； 

Q1—估算评估计算年限内的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Q—全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含预测的资源量（334）？； 

K—地质风险调整系数。 

本次评估地质风险调整系数 k取 1.0。经计算，应征收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为 35.70万元。 

计算过程详见附表一。 

13．评估假设 

（1）评估设定的未来矿山生产方式、产品结构保持不变，且持续经营； 

（2）国家产业、金融、财税政策在预测期内无重大变化； 

（3）以现有采矿技术水平为基准； 

（4）市场供需水平基本保持不变； 

（5）以委托方约定的生产规模（10.00 万吨/年）出让年限（6 年）进行评估。 

14．评估结论 

本公司在充分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的基础上，依据科学的评估程序，选

取合理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过认真估算，确定“永善县茂林建筑石料用灰岩

矿采矿权”在评估基准日的出让收益评估值为 35.70 万元，大写人民币叁拾伍万柒

仟元整（评估计算年限 6年，评估计算年限内拟动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63.16万吨）。 

基准价计算结果：据《昭通市国土资源局公告》（昭市国土资公告〔2019〕1号），

昭通市建筑石料用石灰岩采矿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为 0.40元/吨；据本报告“11.7.2 

服务年限”，评估计算年限内拟动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63.16万吨。经计算，“永善县

茂林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基准价为 25.26万元，大写人民币贰拾伍万

贰仟陆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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